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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8〕266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在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现场落实上级部门有关文件

工作要求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各施工、监理企业，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现场档案资料管理，确保各级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关文件能落到实处，从即日起，对于上级部门公布的有关文件（详见附件）及其贯彻落实情况，各在建工程项目部施工、监理单位必须要独立建档，并留置项目备查。日后，对于需要施工现场建档备查的文件，我局将在文件中注明，请各施工、监理单位注意及时更新（文件发布网址：http://www.nanhai.gov.cn/cms/html/71020/column_71020_1.html）。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检查工地时，须将各在建工程项目部对上级文件的独立建档情况作为检查内容之一，通过询问、查阅资料、实地检查等方式检查各在建工程对上级文件的贯彻落实情况，发现有落实不到位的，可对有关责任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并按《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予以诚信扣分。

附件：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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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4月10日        
（联系人：鞠工，联系电话：86237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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